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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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 –  

機構事務計劃2024-25（摘要）  
 

引言 

 積金局的機構事務計劃闡述積金局在2025-26財政年度的工作目標及重點工作項目。積金局

在籌劃制訂機構事務計劃的過程中，管理團隊在積金局董事會的指導下，群策群力，集思廣

益，並吸納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為積金局在有關財政年度制訂

工作計劃。 

 

 
2025-26財政年度機構事務計劃涵蓋五個工作範疇的20個工作項目及44個計劃。 

(1) 監督「積金易」 

⚫ 監察平台的整體運作情況，確保

運作暢順 

⚫ 指示及督導積金易公司管理承辦

商1交付平台餘下系統功能 

⚫ 監察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積金

易公司）2管理平台運作的主要風

險範疇，確保有效管理風險 

⚫ 在積金易公司檢討公眾對平台運

作及功能的回應和意見方面，向

積金易公司提供指導，以持續改

進平台 

(甲) – 監督「積金易」平台的運作情況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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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法及規管框架 

⚫ 支援擬備與平台有關的法律公告3 

⚫ 就平台全面運作修訂相關強積金指引 

1. 設計、構建和營運「積金易」的主承辦商為電訊盈科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2. 積金易公司是積金局成立的全資附屬公司，負責推展「積金易」項目 

3. 指關於下述事宜的法律公告：(i)規定強積金計劃在加入平台的生效日起強制使用平台；(ii)對已加入平台的計劃下的基金開始實施費用規管；

以及(iii)就平台全面運作開始實施《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條例》的餘下條文 

4. 積金局訂立的規管監督框架載有以原則為基礎的監督平台運作的規定，以保障系統的完整及穩定 

5. 運作守則就平台的管理及運作和暫停該平台運作或供使用的情況 

(3) 強積金受託人加入平台 

⚫ 監督強積金受託人（受託

人）加入平台籌備計劃的

實施情況，並確保其準備

工作就緒 

⚫ 檢視受託人加入平台後的

運作及與平台銜接的情

況，確保暢順 

(4) 對平台進行規管監督 

⚫ 確保平台遵守規管監督規

定4及運作守則5 

(5) 宣傳及聯繫交流工作 

⚫ 向市民宣傳平台的特點和好

處，介紹受託人加入平台的

安排，推動用戶註冊和提高

平台使用率 

期望達致的目標 

⚫ 「積金易」平台（「積金易」／平台）推出後運作可靠，確保系統優質、穩健、安全易用 

⚫ 「積金易」成為最普及的退休管理工具 



 
 

 
 

 

 

  

 

 

 

 

 
 

 

 

(6) 收費及表現 

⚫ 確保受託人在加入平台後遵守「直接轉移」

減省成本的規定，作出相應減費6  

⚫ 要求受託人審視其他收費項目（例如投資管

理費及保薦人費），發掘更多減費空間，以

及進一步加大五年減費計劃的力度  

⚫ 參考國際經驗，在監管方面加強進行「物有

所值」的評估，以及探討有關規管權力 

(7)  改良產品及加強選擇 

⚫ 持續檢討強積金准許投資項目的現有框架，從而

提出修訂，為強積金計劃成員（計劃成員／成

員）提供更佳表現潛力及風險分散機會  

⚫ 全面檢討預設投資策略，以更切合計劃成員的需

求 

⚫ 制訂推行強積金「全自由行」的具體方案，並支

援修例程序 

(8) 其他有助提升退休儲蓄充足度的措施  

⚫ 根據法定機制，檢討強積金供款最低及最高

有關入息水平 

⚫ 為低收入人士支付強積金供款的措施方面，

根據政府在完成顧問研究後的未來路向，協

助政府制訂措施所需的詳情 

(乙) – 提升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利益 
 

 

 

 

 

 

 

 

 

目標 

(丙) – 支援行業發展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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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員保障／執法 

⚫ 支援擬議修例的相關準備工作，提升積金局

的執法工具及權力，以更有效確保受託人和

強積金中介人（中介人）守法循規 

⚫ 支援擬議修例的相關準備工作，在僱主拖欠

供款的情況下加強保障成員  

(10) 促進行業謀求新發展 

⚫ 與政府和其他金融規管機構合作發展香港綠色

和可持續金融市場，同時支持和協調相關行動

及政策，以惠及計劃成員  

⚫ 向受託人及中介人推廣負責任地應用創意與科

技 

(11) 提高受託人及中介人的水平 

⚫ 定期與受託人及中介人討論規管及營運議題 

⚫ 為強積金業界提供培訓 

6. 強積金法例規定，當強積金計劃加入平台後，受託人向計劃成員收取的行政費，不得高於受託人須向系統營運者繳付的平台費用，以讓減省的計

劃行政成本可全部轉移予計劃成員，而減省的成本須全數反映在強積金基金的整體基金開支比率上，確保整體收費有相應的減幅 

 

 

期望達致的目標 

⚫ 下調收費 

⚫ 提升基金表現潛力 

⚫ 產品更為物有所值 

⚫ 基本退休儲蓄充足 

期望達致的目標 

⚫ 協助業界跟上新興發展及應用新科技，以更能滿足計劃成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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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強積金制度於2000年12月1日成立 

(丁) – 教育、宣傳及聯繫交流  
 

 

 

 

 

 

 

 

 

目標 

(12) 教導計劃成員、準計劃成員及僱主認識強積金

制度及「積金易」 

⚫ 向現有及準計劃成員和僱主推廣其強積金權利

和責任 

⚫ 為計劃成員推出教育活動，教導他們如何管理

強積金投資和盡早規劃退休保障的好處，並應

用人工智能進行網上公眾教育 

⚫ 加強宣傳預設投資策略 

⚫ 宣傳強積金制度的各項最新發展 

(13) 加強與持份者聯繫交流 

⚫ 加強與不同持份者的接觸，特別是基層僱員，

宣傳強積金的最新措施及「積金易」，並聽取

他們的意見 

⚫ 透過傳統媒體、網上媒體及社交媒體平台等不

同途徑，向公眾宣傳強積金制度及「積金易」

的核心信念、主要特點和最新發展 

⚫ 繼續給予僱主合適的嘉許，以鼓勵他們為僱員

提供額外退休保障 

(14) 在國際、區域、國家及本地層面進行高層次官

方交流，以宣傳強積金制度及「積金易」的優點，

加強與其他退休金規管機構聯繫 

⚫ 繼續協助推動國際退休金監管機構組織及轄下

委員會的工作，並參與該組織的活動 

⚫ 為積金局的管理團隊物色機會，在有關退休金

議題的國際／區域／內地活動中發表演說或參

與這些活動，提升積金局和「積金易」在香港

以外地區的曝光率和形象 

⚫ 安排與海外及內地的代表團進行交流活動／會

面，以及拜訪國際／區域／內地的退休金規管

機構和持份者作交流 

⚫ 進行規劃工作，籌備於2026年第四季合辦經合

組織／國際退休金監管機構組織的私營退休金

環球論壇，以及國際退休金監管機構組織周年

大會及委員會會議 

(15) 強積金25周年7 

⚫ 為強積金制度設立25周年設計標誌、標語，以

及撰寫專題文章等 

⚫ 把握強積金制度設立25周年及所有受託人在

2025年年底完成加入平台的機會，檢視積金局

的形象，確保積金局在數碼時代繼續展現與時

並進、充滿活力的形象 

 

 

 

期望達致的目標 

⚫ 建立強積金及積金局作為計劃成員退休保障可靠夥伴的形象 

 



 

(戊) – 機構的效率、成效和可持續發展  

 

 

 

 

 

 

 

 

 

目標 

(16) 推動數碼化，提升工作效率 

⚫ 完成提升積金局的資訊系統及業務程序，確保

兩者能與平台銜接，在平台推出及受託人悉數

加入平台後能有效運作 

⚫ 繼續採取措施以精簡運作、重整業務流程及把

日常運作數碼化（包括提升現有系統、開發新

系統和善用人工智能科技） 

⚫ 制訂機構數碼化策略，訂立清晰路線圖 

(17) 完善風險管理框架 

⚫ 採取措施完善積金局的風險管理框架，應對不

斷變化的業務環境，以及配合「積金易」的運

作 

(18) 建立靈活變通的團隊，增強機構實力 

⚫ 進一步加強機構的學習文化，為同事提供事業

發展機會 

(19) 積金局維持財政自給 

⚫ 繼續研究積金局長遠如何維持財政自給，包括

檢討註冊年費的水平 

(20) 改革積金局各項職能 

⚫ 完成檢討積金局各項職能，並從工作流程至重

組團隊各個方面，推行改革以優化我們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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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達致的目標 

⚫ 為機構未來發展積極作好準備 

⚫ 善用不同工作模式，妥善調撥資源 

 


